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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版  錢進你家 電子報：http://stud.adm.ncku.edu.tw 

97 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第 1階段查核結果公告囉！

97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第1階段

查核結果請同學於12月3日起上網查詢。    查

詢網址：http://sgd.adm.ncku.edu.tw/dedu/。 

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第 1階段查核內容

含下列 3項： 

   1. 年收入高於 70 萬元。 

   2.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超過 2萬

元。 

   3.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

超過 650 萬元。 

   ※以上其中一項不符規定者則屬不合格 

第 2階段查核各類助學金，如有重複申請時

給付優先順序如下： 

   A 教育部學雜費減免； B 人事行政局； 

   C 原民會（97 學年度不參與比對作業）； 

   D 農委會； E 勞委會；F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；

G台北市勞工局；H行政院退輔會 

  ※如有重複申請不再補差額 

公告第 2階段查詢審核結果時，同時會請大

學部同學 V選是否參與『生活學習獎助金之

工讀』，本組會把名單提供給各工讀單位參

考(請同學注意本組第 2 階段審核結果公告

日期約 12 月底至 98 年 1 月初)。

圓夢助學～本校辦理就學貸款作業時間推估表

茲因近日有不少家長及學生來電詢問退
費進度事宜，特再次公告【本校辦理就學貸
款作業時間推估表】。 

另依教育部規定：「如債務人向金融機構
提出債務協商申請，將不受理債務人申請就學
貸款相關服務(如撥款、申請延期或申請本金緩
繳)」及「學生申請就學貸款，如父母親因債信
不良或進入債務協商機制，無法擔任保證人
時，承貸銀行可先通知學生另覓保證人。」 

以上規定並自本學期開始實施，一併敘明。 

本學期就學貸款第 1批款項台銀已於
11/20 撥入(計 2,713 人)，第 2批請款本校已
於 12/3 函送台銀，惟部分學生因有前述情形，
需俟其處理後方得辦理撥款，目前台銀尚在作
業中。 

貸款生如欲查詢貸款辦理情形，可於本校
就學貸款申請系統→歷年就貸資料查詢→點選
「學年-學期」即可進行查詢。 

在作業審查過程中，如有相關問題(如家庭
所得為 B、C類、貸不足額逾期尚未繳納、保證
人有債信不良或參與債協...等)本組均分別已
以書面、電郵、手機簡訊或電話聯繫等方式逐
一聯繫，如未接獲聯繫且確認貸款已由本組完
成確認者（可登錄系統查詢）即為審查合格，
毋須聯繫本組進行確認。 

    如對作業尚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承辦人黃
小姐，校內分機：50348。 

 
※上表前已置於【本校就學貸款申請系統→

各項宣導資料→流程】中。 

 

［下接第 15 頁］ 

 



學生事務簡訊 2008.12.20【第 八十五 期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15 -           

 

98 年寒假在學僑生居留証與返僑居地探親出入境申請作業開辦囉! 
居留證效期將到期同學記得快辦延期，免逾期受罰，手續繁雜又需重辦，請僑生同學注意。 

一、時間： 
    即日起開始受理至 98/1/10（六）止。 

二、地點：僑生輔導組。 

三、所需證件： 
(一)持外僑居留證同學： 

1.重入境同意書 1份。 
2.護照、外僑居留證及學生證備查。 

(二)持台灣地區居留證同學：  
1.申請單次入出境證者： 

初次申請者、或加簽證已過期者、或每
次入出境移民署僅核發單次證者)，需準
備以下文件： 
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申請書 1 份，
簽名欄上要簽名，貼相片 1張。 
 僑居地身分證正、反面影印本貼於申請
表背面。 
 港澳地區工本費(現金) 400 元，其他地
區 200 元。 

 2.申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逐次加簽出入境

證者（即持有有效之藍色加簽證件者）： 
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申請書 1份。 
 港澳地區工本費 (現金) 400 元，其他地
區 200 元 

(三)持中華民國身分證同學： 
    1.持身分證入出境須申辦中華民國護照

者：詳細規定請逕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。 
  2.已領有中華民國護照在有效期限內者：

男生須由本組在役男出國申請表上加蓋
核轉章後，逕送移民署辦理。女生則經
本組登記後即可出境。 

四、請儘早辦理，以免延誤出境。 

五、各類出入境證，請備妥上列證件送本組蓋
核轉章後，逕至移民署台南市服務站(台南
市府前路二段 370 號)辦理，請儘量集體送
件，以節省作業時間。 

六、各項申請書請至僑輔組索取或網路下載
http://140.116.212.115/km/webpage/index.asp?dep=06

    ［上接第 7 頁］ 
熱愛生命獎學金

一、宗旨：為提倡「熱愛生命」之精神，將漸
凍勇士蕭建華的愛傳出去，並鼓勵在各自
領域有具體作為足以實踐事蹟者。 

二、對象：國立成功大學師生、校友。 

三、申請類別： 
（1）勇敢事蹟：不畏環境艱難或疾病痛苦，而

能呈現其勇氣與毅力足資褒揚者。 
（2）愛心事蹟：捨己救人，友愛孝親或其他愛

心事蹟，散發人性之光與熱足資褒揚者。 
（3）努力事蹟：就其個人資賦，因努力不懈，

超越上天賦予之極限，其精神可讓世人學
習褒揚者。 

（4）成就事蹟：經長期努力，鍥而不捨，終能
有所成就而嘉惠社會大眾者。 

四、推薦辦法： 
（1）推薦請使用規定之推薦表，填妥申請類

別，具體優良事蹟外並檢具有關證明資料
文件。 

（2）請附候選人自傳一篇（可由候選人親撰或
推薦人代筆，至少三千字），內容包含候
選人之優良德行、傑出成就或奮鬥經過、
未來志向及對周遭影響與社會貢獻。 

（3）請附與候選人優良事蹟之有關照片八張
（包括二吋照片二張及生活照六張）。 

五、推薦時間：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六、評審：由國立成功大學每年推薦研究所、
大學部各乙名學生。 

七、表揚：熱愛生命獎金得主由本會與國立成
功大學、漸凍勇士蕭建華，在國立成功大
學頒發，並透過大眾傳播及網路向社會介
紹表揚，以茲鼓勵。 

八、啟示： 
(一)唐朝．李白詩句: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

散盡還復來」(將進酒)。 
(二)民國．周大觀詩句:「我還有一隻腳，我要

站在地球上。」、「我還有一隻腳，我要走
遍美麗的世界。」(我還有一隻腳)。。 

九、主辦：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（電話：
02-29178770、傳真：02-29178768 地址：
台北縣新店市明德路 52 號 3 樓、網址
http://www.ta.org.tw 、
e-mail:ta88@ms17.hinet.net）。 

十、附記：熱愛生命獎章除在推薦期間按規定
辦理評審外，如發現有特殊優良事蹟者，
本基金會應主動遴選，經評審委員會同意
後頒授獎章，以資鼓勵。 


